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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发改高技字〔2019〕632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19 年南京市市级工程研究中心
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江北新区经发局，各区发改委，南京经开区、江宁经开区管

委会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落实我市创新驱动

“121”战略，推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

研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，提升我市主导产业发展水平和

创新能力，根据《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》，现组织

开展市级工程研究中心申报工作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重点领域 

（一）我市确定的“4+4+1”主导产业领域； 

（二）国家、省和我市明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； 

（三）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互联网+、数字经济、共享

经济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前沿产业； 

（四）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市场前景的地方特色产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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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符合《南京市工程中心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和

要求，定位明确，发展思路清晰，任务和目标合理。 

（二）主要依托单位是行业龙头，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

高成长型企业或高校、科研机构等，在所属领域拥有先进的

研发试验设施和专门的研发场地，能够形成对突破制约产业

转型升级和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研发提供有效支撑

和保障。 

（三）具有承担过市级以上科研计划、标准制定等经历，

拥有一批授权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、有待工程化开发、技术

含量高和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和技术储备，有较强的带动

性和辐射作用。 

（四）鼓励开展产学研实质性的联合共建，联合开展技

术创新、组织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，促进相关产业的创新和

发展。 

（五）管理与团队完备，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管

理队伍，建立了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；拥有一定规模

和较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及专职科研人员，技术带头人具有高

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（六）经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给予优先支持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请江北新区经发局、各区发改委、开发区管委会填报《南

京市市级工程研究中心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组织符合条件

的单位编制《南京市市级工程研究中心申请报告》（编制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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